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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陳佳蓴

電話：(02)77365892

電子信箱：chuan2@mail.moe.gov.tw

受文者：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112202277A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大學申請入學因應疫情應變機制」、「111學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

甄試辦理防疫應變措施一覽表」及「具感染風險考生(含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

參與政府人力管制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防疫準備措施作業參考原則」 

(A09000000E_1112202277A_senddoc5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12202277A_senddoc5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12202277A_senddoc5_Attach3.pdf)

主旨：修正「大學申請入學因應疫情應變機制」(簡稱應變機

制)，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招聯會)111年4月27

日「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說明

會、111年5月2日招聯字第1110000186號函及本部111年5月

13日「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線上說明會

續辦。

二、依現行應變機制，如單一學校或學系因疫情無法辦理甄

試，大學校系應先啟用備援試場；若校系無備援試場，除

醫牙校系及師培公費生系組等政府人力管制學系外，一般

校系可啟用調整配分比例的應變方案，亦即取消面試筆試

實作，改以學測加書審計分，占分方式則把原先採用面試

筆試實作的分數均分給學測及書審。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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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鑒於近期國內本土案例增加，且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

疫情陸續修訂各項防疫措施，為使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11年5月19日至6月5日間)能順利

進行各項招生作業，並考量各醫牙中醫學系具備一定的醫

療防疫能量，且確診者尚非自願、針對高度競爭學系考生

權益亦應予以保障等情，爰修正「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

疫情應變機制」(如附件1)。

四、承上說明三，請學校(學系)依據下列原則辦理111學年度申

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招生作業，並評估啟動應變

機制：

(一)個案考生(狀況一)：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之

個案、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

案、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之確診者。

(二)單一學校(或學系)(狀況二)：

１、辦理原則請依「111學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

甄試辦理防疫應變措施一覽表(111年5月17日更新)」

(如附件2，該表並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各

項防疫措施滾動修正)辦理。

２、依據招聯會111年5月2日招聯字第1110000186號函送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說明

會會議紀錄」，各學系若欲採全系防疫應變機制者，

請至少須通過系級招生委員會同意，且原則上應於甄

試日（不含）前3天公告，且逐一通知考生。若有例外

情形，如距甄試日3日內才發展成須選擇啟動應變機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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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學系亦須緊急通知每一位通過篩選且完成二

階報名作業的全體考生知悉。

３、另請各學系務必提醒考生「凡為確診、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等，請務必事先通報學系，如有私自參加甄試

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甄試成績；並依

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

五、又針對應變機制之甄試應變方案，就醫學、牙醫學系、中

醫學系、師培公費生系組等政府人力管制學系，說明如

下：

(一)醫學、牙醫、中醫學系依簡章既定規定辦理,不取消面試

筆試實作。

(二)師培公費生系組若非確診之遇個案考生，得比照醫學、

牙醫、中醫學系，不取消面試筆試實作；惟若因疫情影

響致全系組無法辦理甄試時(如啟動應變機制條件之狀況

二等情事)，由系組評估後得比照一般校系改以學測及書

審進行，取消面試筆試實作。

(三)醫牙校系及師培公費生系組等政府人力管制學系，遇輕

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請依「具感染風險考生(含輕症或

無症狀確診考生)參與政府人力管制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

目甄試防疫準備措施作業參考原則」(如附件3)辦理，並

應依考生不同風險程度提供不同的隔離試場應試。屆時

勾稽之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名單，應預先提供地方衛

生單位窗口，以利其掌握及於考生外出應試時忽略告

警。

六、另涉及外加名額部分，仍請依111年4月6日臺教高(四)字第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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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23918號函所附「教育部審核同意招聯會所報防疫應

變外加名額原則」辦理。

七、請各校系確依應變機制辦理，後續亦請視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及因應防疫衍生高中升學權益等相關事項，持續滾

動調整；至有關本應變機制相關內容，已請招聯會公告並

適時對外說明，且轉請各大學校院配合辦理。

八、檢送「大學申請入學因應疫情應變機制」、「111學年度申

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防疫應變措施一覽表

(111年5月17日更新)」及「具感染風險考生(含輕症或無症

狀確診考生)參與政府人力管制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防疫準備措施作業參考原則」各1份。

正本：各公立大學校院(不含技術校院及空大)、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含技術校院)

副本：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均含附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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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 

109.3.5 第 8 屆常務委員會第 8次會議通過 

110.2.2 第 8 屆教務長工作小組第 10 會議通過修正 

110.3.22 教育部臺教高（四）第 1100039761 號函同意辦理 

111.5.17 教育部臺教高（四）第 1112202277 號函修正同意辦理 

考量受疫情影響而無法辦理或參加第二階段甄試，為兼顧招生公平

與落實防疫，針對具申請國內大學資格之考生，提供應變方案。 

一、啟動應變機制條件 

(一)啟動條件 

  1.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參加甄試。 

  2.單一學校(或學系)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辦理甄試。 

(二)狀況一：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參加甄試。 

  1.考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居家檢疫、居家隔離或自主防疫之個案。 

   (2)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 

(3)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 

  2.考生滯留境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教育部許可設立之臺商子弟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應屆畢業生，因

疫情之故無法返台。 

   (2)考生於應變機制公布前已滯留境外，且於甄試日前 10 天無法返

台。 

(3)上述兩種考生能舉證說明因疫情之不可抗拒情形，並經招聯會審

核同意者，方可適用應變方案。 

3.本方案公布後，因個人因素出國而有以上情形者不得適用。 

(三)狀況二：單一學校(或學系)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辦理甄試 

  1.單一學系組辦理甄試的相關工作人員(如審查委員、監試及試務相

關工作人員等)，具感染風險人數達一定比例致無法辦理甄試。 

  2.單一學系組參與甄試的考生達一定比例以上具感染風險致無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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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甄試。 

註：狀況二所稱「具感染風險」，係指在甄試日當日辦理甄試相關

工作人員或參與甄試考生，被列為居家檢疫、居家隔離、自主

防疫、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確診等對象。 

二、甄試應變方案 

(一)一般校系： 

  1.甄試項目：改以學測＋書審進行，取消面試筆試實作，其占分比例

調整方式如下： 

類型 調整前 調整後 

1 學測(n1%)+書審(n2%)+面試筆試實作(n3%) 學測(𝑛1 % ଷ

ଶ
%)+書審(n2 %  ଷ

ଶ
%) 

2 學測(n1%)+面試筆試實作(n2%) 學測(𝑛1 % ଶ

ଶ
%)+書審(

ଶ

ଶ
%) 

3 書審(n1%)+面試筆試實作(n2%) 書審(𝑛1 % ଶ

ଶ
%)+學測(

ଶ

ଶ
%) 

4 面試筆試實作(n1%) 書審(
ଵ

ଶ
%)+學測(

ଵ

ଶ
%) 

  2.錄取名額： 

   (1)遇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參加甄試，因僅這些考生取消

面試筆試實作，改採學測＋書審，導致考生間評比方式不同，

若考生達錄取標準，將以外加名額錄取。 

   (2)遇該校(或該系)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辦理甄試，因參加考生均

取消面試筆試實作，統一採學測＋書審，所有考生評比方式皆

相同，仍以內含名額錄取。 

(二)醫學、牙醫、中醫學系、師培公費生系組等政府人力管制學系： 

1.甄試項目： 

(1)醫學、牙醫、中醫學系依簡章既定規定辦理，不取消面試筆

試實作。 

(2)師培公費生系組若遇非確診之個案考生，得比照醫學、牙醫、

中醫學系，不取消面試筆試實作；惟若遇確診個案考生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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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致全系組無法辦理甄試時(如啟動應變機制條件之

狀況二等情事)，由系組評估後得比照一般校系改以學測＋

書審進行，取消面試筆試實作。 

2.試場規劃： 

類型 

遇各類具感染風險考生(個案考生) 
1. 居家檢疫 
2. 居家隔離 
3. 自主防疫 
4. 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5. 輕症或無症狀確診但經主治醫生判定可外出應試

之考生(不含依主管機關通知接受隔離治療且經主治醫師

判定不可外出應試之確診病例)  

遇該校(或學系)停課

或因疫情影響致無法

辦理甄試 

試場

規劃 

1.個案考生應於甄試前 3 日向校系申請將外出應試，

並通報地方衛政機關。若於甄試日當日或前 1~3 日

獲知被列為居家隔離、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理就

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輕症或無症狀確診但經

主治醫生判定可外出應試之考生，亦應儘速通知校

系，俾便安排。 

2.個案考生須自費搭乘防疫計程車或同住親友接送往

返檢疫/隔離居所與試場，抵達試場後由學校接手安

排應試。學校需有專人負責個案考生之引導及管制，

個案考生之動線應為獨立動線，避免與一般考生接

觸。 

3.學校須安排符合防疫規格之「隔離試場」，依不同風

險程度提供下述各類個案考生分別使用不同隔離試

場進行面試/筆試/實作。面試以採視訊面試為原則，

且各類考生亦應避免彼此之間的接觸。考試當日考

生若有相關症狀出現，則應移至其他隔離試場單獨

面試，並應通報及依照地方政府衛生局之標準轉送

作業流程接送。 

(1)居家檢疫 

(2)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3)居家隔離或自主防疫期間內，且快篩陰性 

(4)居家隔離、自主防疫及居家檢疫期間內，且快篩陽

性經醫事人員確認者；或為輕症(無症狀)確診且經

主治醫生認定可外出應試者 

1.醫學、牙醫、中醫學

系將所有考生改至

未停課之「備援試

場」進行面試筆試

實作；同步因應設

置「隔離試場」。 

2.師培公費生系組經

評估後得比照一般

校系改以學測＋書

審進行，取消面試

筆試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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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隔離試場之考生、試務人員及口試委員應確實配戴

口罩、注重手部衛生且做適當之防護並維持室內

1.5 公尺以上之距離。 

5.試場應於考試前一天及試畢後須進行清潔消毒工

作，洗手間增加消毒次數，試場周圍洗手台備妥洗

手乳提供使用。 

 3.錄取名額：因維持簡章既定規定辦理甄試，仍以內含名額錄取。 

 

三、其他處置措施 

(一)自主健康管理考生處置原則 

考生若屬「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理機制」中之「自主健康管理」，

除就醫採檢尚未接獲結果者外，自主健康管理考生無論是報考一般

校系或是醫學系、牙醫系、中醫系，均須依校系規定參加第二階段

甄試。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接受隔離治療且經主治醫師判定不可外出應試之

確診考生處置原則 

考生得檢具相關證明，經通過篩選之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審議適

用防疫應變方案者，由學系報請招聯會於第二階段甄試結束後，另

提供政府人力管制系組以外的其他學系，以學測及書審送請學系審

查，並視錄取結果進行分發；以外加名額錄取。 

(三)不影響甄試公平性及評分一致性之彈性處置措施 

1.醫學、牙醫、中醫學系得在 5 月 19 日至 6 月 5 日間針對不同感

染風險程度考生另擇適當日期安排甄試。 

2.若因疫情影響學校辦理各項招生試務準備作業，各大學得在 111

年 5 月 30 日至 6月 6日間另擇適當日期辦理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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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期程 

日程 工作項目 

3月初 

1.招聯會常委會經討論通過應變機制，並對外說明。 

2.針對滯留境外學生及特定個案，說明在考試公平下的彈性

處理機制。 

3.7~18 

1.甄選會進行各校系調整應變甄試項目調查、報名學生與防

疫名單勾稽、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計算、外加名額分發等

相關系統程式增修。 

2.甄選會發文各校系調查確認調整後之應變甄試項目。 

3.各校系於調查系統內填報啟動應變機制後，調整之應變甄

試項目內容及占分比。 

3.23前 

1.申請入學繳費報名(3.23)前，甄選會統一公布各校系調整

之應變甄試項目內容及占分比。 

2.提醒考生須同步注意報名校系之應變甄試項目，並預作準

備。 

3.31起 
甄選會公布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各校系開始受理考生因居家

檢疫/居家隔離，申請甄試應變方案。 

4.22前 
招聯會受理滯留境外之考生透過原就讀高中申請適用甄試應

變方案。 

5.11起 

甄選會提供第一階段通過篩選名單給教育部，由教育部與CDC

協調進行勾稽，針對報名學生是否為居家檢疫/居家隔離等，

供甄選會及各大學續處。 

5.19~6.5 

1.甄選會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每日進行勾稽名單，

轉請各大學續處。 

2.招聯會視疫情發展，留意應變啟動時機。 

6.15後 

1.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審議依主管機關通知接受隔離治療

且經主治醫師判定不可外出應試之確診考生是否適用防疫

應變方案。 

2.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將同意適用防疫應變方案的個案考

生名單，報請招聯會於第二階段甄試結束後，提供政府人

力管制系組以外的其他學系，以學測及書審送請學系審查，

並視錄取結果進行分發；以外加名額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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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防疫應變措施一覽表 
111 年 5月 17 日教育部及大學招聯會 

時間：111 年 5 月 19 日至 6月 5日 

辦理原則： 

1、 以學系於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所定「第一日甄試日當日」據以判斷考生身分。 

2、 單一學系啟動防疫應變機制情形： 

(1) 由學系評估後決定是否啟動應變機制。 

(2) 情況 A：單一學系辦理甄試的相關工作人員(如審查委員、監試及試務相關工作人員等)，具感染風險人數達一定比

例時，可由學系衡量自身之甄試量能，選擇是否啟動適用應變機制。 

(3) 情況 B：單一學系參與甄試的考生(有完成各學系第二階段報名程序的全體考生) 達一定比例以上（符合以下原則

之一）具感染風險時，由學系衡酌甄試審查量能及維護學生入學後之教學品質等因素，選擇是否啟動適用應變機制。 

A、 單一學系具感染風險參與甄試考生人數達「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人數的 5%」以上者 

B、 單一學系具感染風險參與甄試考生人數雖未達「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人數的 5%」以上，但已超逾「該系核定招

生名額的 10%」者 

3、 學系根據 111 年 4 月 27 日選擇啟動適用應變機制，則至少須通過系級招生委員會同意，並原則上應於甄試日（不含）

前 3 天公告，且逐一通知考生。若有例外情形，如距甄試日 3 日內才發展成須選擇啟動應變機制之情況，學系亦須緊

急通知每一位通過篩選且完成二階報名作業的全體考生知悉。 

4、 學系甄試開始後，若採「個案考生適用防疫應變機制」者，不宜再於甄試期間內變更為「全系採用防疫應變機制」。 

5、 請學系務必提醒考生ˇ凡為確診、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居家檢疫者，請務必事先通報學系，以利學系即時因應、確

保甄試能順利進行，維護全體應考考生及試務人員之健康與安全。倘有私自參加甄試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者，最

重將取消甄試成績並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請考生切勿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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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感染風險考生 相關證明文件 一般學系 
政府人力管制學系 

醫學、牙醫及 
中醫學系 師培公費生學系等 

居家檢疫 
【入境後 7日內】 

1. 由學生出具政府(或受委辦單位)公文、

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入出國日期證明，向

學系申請 

(查因公選送出國參賽選手計11名-國際科展
7位及世界中學運動會 4位，於 111 學年度二
階甄試前甫返國；名單已通知各校) 

2. 經招聯會資格審查獲同意者 
(滯外考生由招聯會進行資格審查；計 94 名
獲同意適用-上海臺校 33 位、華東臺校 59 位
及世界中學運動會 2 位，將公告於系統供各
大學查覽)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以下擇一) 

1. 學系設隔離試場

供個案考生外出

應試 

2. 全學系採防疫應

變方案 

居家隔離 

(3 日) 

持地方政府或其授權機關開立之居家隔離

通知書，且學系甄試日當天仍未解隔者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以下擇一) 

1. 學系設隔離試場

供個案考生外出

應試 

2. 全學系採防疫應

變方案 

自主防疫 
【居家隔離後 4日】或 

【確診者同住家人且已打滿 3

劑疫苗】 

【居家隔離後 4日】 

持地方政府或其授權機關開立之居家隔離

通知書，且學系甄試日當天仍未解隔者 

【確診者同住家人且已打滿 3 劑疫苗】 

持確診者之確診通知書、與確診者同住相

關證明或切結文件，及考生打滿 3 劑疫苗

相關證明文件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以下擇一) 

1. 學系設隔離試場

供個案考生外出

應試 

2. 全學系採防疫應

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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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感染風險考生 相關證明文件 一般學系 
政府人力管制學系 

醫學、牙醫及 
中醫學系 師培公費生學系等 

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

未接獲檢驗結果 
【非屬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
自主防疫者，但快篩陽性後已
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得比照此類；惟應補正 PCR 結
果等相關證明】 

持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或醫院開立相關證

明文件，且學系甄試日當天仍未接獲檢驗

結果者 
(目前民眾採檢至接獲檢驗結果約需 1 個工作日)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以下擇一) 

1. 學系設隔離試場

供個案考生外出

應試 

2. 全學系採防疫應

變方案 

自主健康管理 
【5 種可能情況】 

1. 解除居家檢疫後 7日內 

2. 解除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後 7

日內 

3. 確診者解隔離後 7日內 

4. 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 

5. 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有必

要且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者 

無症狀 

此類個案皆須外出應試(未應試者視同缺

考)，無須繳驗證明文件 

與一般考生一同

應試 

與一般考生一同應

試 

與一般考生一同應

試 

有症狀 

此類個案皆須外出應試(未應試者視同缺

考)，無須繳驗證明文件 

學系設隔離試場

供個案考生外出

應試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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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感染風險考生 相關證明文件 一般學系 
政府人力管制學系 

醫學、牙醫及 
中醫學系 師培公費生學系等 

尚 未 痊 癒

或 尚 未 解

除 隔 離 之

確診 

居家檢疫(7 日) 
快篩陽性，且經醫
事人員確認 

持確診通知書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全學系採防疫應變

方案 

居家隔離(3 日) 

自主防疫(4 日或

7日) 

快篩陽性，且經醫

事人員確認 

持確診通知書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全學系採防疫應變

方案 

居家照護 
【未滿 69 歲，無血液

透析、懷孕且符合居

家照護條件者】 

持確診通知書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5/12同意實施 

學系設隔離試場供

個案考生外出應試 

全學系採防疫應變

方案 

收治於醫院 
【中重症、血液透析、

懷孕 36 周以上確診

者】 

加強版集檢所

或防疫旅館 
【懷孕 35 週以內，或

無住院需要但不符合

居家照護條件者】 

持確診通知書 

個案考生採防疫

應變方案；達一定

比例後，全學系得

採防疫應變方案 

個案考生採防疫應

變方案(申請入學

甄試結束後，另提

供非政府人力管制

學系甄試機會) 

全學系採防疫應變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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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感染風險考生(含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參與政府人力管制學系第二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防疫準備措施作業參考原則 
111年 5月 12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實施 

111年 5月 17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112202277號函核定 

一、參與學系 

各大學校院暨有醫學系、牙醫學系、中醫學系等政府人力管控學系，且有參與

111 學年度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管道招生者(詳見附錄學系清單)。 

二、適用對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於學系甄試當日為輕症或無症狀 COVID-19

確診，但經主治醫生判定可外出應試者；另依主管機關通知接受隔離治療且經

主治醫師判定不可外出應試之確診考生，不予適用。 

(一)繁星推薦第 8類(醫學系、牙醫學系)考生且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 

(二)通過醫學、牙醫、中醫學系等政府人力管制學系申請入學第一階篩選者。 

三、防疫準備措施 

(一)依據感染風險程度，各醫學、牙醫、中醫學系等已分別提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之個案」、「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

果」等考生不同的隔離試場，且已擬具各校系防疫準備措施據以執行。 

(二)除前述各校系防疫準備措施外，增加針對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且經主治

醫師判定可外出應試者，將由學系另安排不同的隔離試場予各類考生應

試，並參照下列措施執行： 

1、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所定各項防疫指引，應依下列不同感染風險程度考生

(以下簡稱具感染風險考生)分別設立隔離試場應試： 

(1)居家檢疫。 

(2)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3)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期間內，且快篩陰性。 

(4)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及居家檢疫期間內，且快篩陽性經醫事人員確

認者；或為輕症(無症狀)確診且經主治醫生認定可外出應試者。 

2、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及確診考生禁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依考生居住地所在衛政單位規劃或指示，以防疫車隊或同住親友接送

等方式前往學校指定甄試地點；避免自行騎車或步行。甄試結束後，

應立即返回隔離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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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試當日，居家檢疫或確診考生自離開住所(集中檢疫場所)即解除電

子監控或忽略告警；居家檢疫或確診考生返回住居所後再啟動電子監

控機制。甄試日期、甄試所需時間及交通往返所需時間等資訊，各醫

學、牙醫、中醫學系應於甄試日前掌握考生資訊後回報縣市衛政單

位。 

4、考生抵達甄試地點後，學校得簡化報到及考試流程，由學校安排專人

負責個案考生之引導及管制；學校人員應全程配戴防護鏡或面罩、N95

口罩、手套及防護衣。考生行經路線應為獨立動線，不與一般考生接

觸。 

5、配合各學系甄試項目之特殊性，原則得將確診考生安排一人一間或多

人一間隔離試場應試。考生間並保持 1.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為原則，

並全程配戴醫療用口罩、不交談。 

6、甄試空間應比照大型考試，保持通風與空氣對流。 

7、學系甄試項目得以視訊方式進行(意即輕症或確診考生在隔離試場應

試，甄試委員得在另一場地，透過視訊方式辦理甄試)，並全程錄音、

錄影，以維護甄試公平性，並確保隔離試場考生、試務人員及甄試委

員之安全。 

7、學系甄試項目若有實作等術科考試，請考生配戴手套(穿脫時雙手消

毒)；並可依各學系甄試項目之特殊性，針對甄試過程中考生可能接觸

到的儀器設備，進行清消與維護。 

8、隔離試場應於考試前一天及每場次試畢後進行清潔消毒工作；洗手間

增加消毒次數，試場出入口備妥酒精、試場周圍洗手台備妥洗手乳等

供考生清潔。 

9、在不影響甄試公平性及評分一致性之前提下，各醫學、牙醫、中醫學

系得在 5/19~6/5 間另針對具感染風險考生擇適當日期安排甄試。 

(三)辦理甄試前，應針對協助辦理甄試的所有相關監試試務人員，提供防疫/

防護機制的演練或教育訓練。 

四、本作業參考原則於報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後實施；如因疫情有重大變

化須修正時，亦同。 



附錄    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管道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具感染風險考生 

參加甄試防護措施規劃校系（組）名單 

序號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2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3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4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5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6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7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8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9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10 輔仁大學 醫學系 

1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 

1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系 

13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4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5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6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17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8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9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20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21 義守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公費生) 

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公費生) 

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公費生) 

2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公費生） 

2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生) 

2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公費生) 

2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公費生) 

2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公費生) 

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公費生) 

3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人工智慧與資訊 教育組(公費生甲組) 

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人工智慧與資訊 教育組(公費生乙組) 

3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公費生甲組) 

3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公費生乙組) 

3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公費生丙組) 

36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公費生) 

37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生甲組) 

38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生乙組) 

39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 

40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生) 

41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公費生) 

42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公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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